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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情形摘要01

案 號 裁 （ 指 ） 示 事 項 辦 理 情 形
11008-1 請 於 年 輕 族 群 間

加 強 宣 導 可 藉 由
吸 食 毒 品 逃 避 兵
役 為 錯 誤 訊 息 。

教 育 部 已 加 強 宣 導 釐 清 該 不 實 訊 息 並 製
作 宣 導 圖 卡 上 傳 藥 物 濫 用 資 源 網 ， 1 1 0
年 1 2 月 8 日 止 ， 點 閱 率 約 7 , 0 0 0 人 次 。
國 防 部 撰 製 「 吸 毒 無 法 免 兵 役 ， 誤 信 謠
言 毀 一 生 」 文 宣 ， 上 傳 法 律 事 務 網 與 法
治 教 育 網 站 。 實 施 常 備 兵 役 入 營 後 2 小 時
反 毒 教 育 2 3 3 場 次 ； 全 體 官 兵 反 毒 教 育
實 施 3 , 3 8 3 場 次 ， 4 0 萬 4 , 8 9 7 人 次 。

11008-2 新 興 毒 品 及 先 驅
原 料 日 新 月 異 ，
請 相 關 部 會 先 期
防 治 ， 採 取 前 瞻
部 署 等 因 應 作 為

法 務 部 已 修 正 毒 防 條 例 ， 對 於 毒 品 列 管 審
議 採 取 一 次 性 列 管 政 策 ， 並 已 完 成 新 興 精
神 活 性 物 質 列 管 毒 品 2 9 6 項 。 衛 福 部 修 正
「 濫 用 藥 物 尿 液 檢 驗 及 醫 療 機 構 認 證 管 理
辦 法 」 等 規 定 ， 提 升 實 驗 室 尿 液 檢 驗 能 力 ，
並 擴 充 手 持 式 拉 曼 光 譜 圖 資 料 庫 ， 與 警 政
署 刑 事 警 察 局 、 關 務 署 、 海 巡 署 及 國 防 部
憲 兵 指 揮 部 等 查 緝 單 位 互 享 資 料 。 提 供 第
一 線 查 緝 人 員 即 時 檢 出 新 興 毒 品 。 本 案 由
法 務 部 於 本 次 會 議 另 提 專 案 報 告 。

5 案 已 有 具 體 規 劃 或 執 行 方 向 ， 擬 解 除 追 蹤



辦理情形摘要01

案 號 裁 （ 指 ） 示 事
項 辦 理 情 形

11008-3 大 麻 使 用 氾
濫 、 請 加 強
宣 導 、 巡 檢
及 查 緝 。 另
部 分 影 藝 人
士 因 涉 吸 毒 ，
身 敗 名 裂 等
情 形 ， 應 讓
偶 像 崇 拜 者
有 所 警 惕 ，
請 因 應 情 勢 ，
提 出 辦 法 。

法 務 部 已 統 合 六 大 緝 毒 系 統 加 強 網 路 及 新
興 通 訊 軟 體 之 查 緝 。 另 與 教 育 部 、 食 藥 署
合 作 辦 理 反 毒 宣 導 ， 將 防 制 吸 食 大 麻 列 入
宣 導 素 材 並 將 查 緝 栽 種 大 麻 列 為 1 1 0 年 安
居 緝 毒 專 案 重 點 項 目 ， 專 案 期 間 查 獲 大 麻
植 株 1 , 2 8 8 株 。 教 育 部 與 法 務 部 、 衛 福 部
( 食 藥 署 ) 及 內 政 部 共 同 錄 製 「 防 制 新 興 毒
品 及 笑 氣 濫 用 」 ， 主 題 包 括 大 麻 、 笑 氣 及
新 興 毒 品 。 為 使 入 境 旅 客 暸 解 大 麻 於 臺 灣
屬 第 二 級 毒 品 ， 業 於 桃 園 機 場 入 境 廳 長 廊
燈 箱 進 行 宣 導 。 衛 福 部 辦 理 「 我 反 毒 我 驕
傲 打 擊 毒 品 動 茲 洞 」 宣 導 大 麻 會 傷 害 人 體
記 憶 及 認 知 能 力 ， 總 計 1 萬 3 , 1 8 0 人 次 參 與 ，
並 結 合 網 紅 社 群 媒 體 推 廣 ， 吸 引 粉 絲 共 2 萬
5 , 1 7 1 次 互 動 ， 觸 及 人 數 約 5 3 萬 4 , 2 5 8 人
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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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情形摘要01

案 號 裁 （ 指 ） 示 事 項 辦 理 情 形

11008-4 請 嚴 格 督 導 關
務 署 落 實 對 貨
棧 業 者 監 管 之
各 項 管 理 制 度

財 政 部 業 與 臺 高 檢 署 推 動 取 消 空 運 快 遞 貨
物 併 袋 等 措 施 ； 臺 北 關 訂 定 貨 棧 通 行 證 管
理 作 業 規 定 ； 1 1 1 年 4 月 1 日 將 完 成 建 置
電 子 化 門 禁 系 統 ， 線 上 比 對 證 件 及 記 錄 人
員 出 入 資 料 。 在 負 責 人 資 格 審 查 方 面 ， 於
1 1 0 年 9 月 2 日 建 置 查 核 系 統 並 已 於 1 1 月
介 接 法 務 部 資 料 庫 ， 進 行 資 格 查 核 。 倉 內
管 理 方 面 ， 已 請 貨 棧 業 者 實 施 各 倉 以 不 同
顏 色 背 心 識 別 ， 以 強 化 倉 內 人 員 辨 識 。 另
責 令 貨 棧 業 者 不 得 將 動 力 機 具 交 由 非 貨 棧
員 工 使 用 ， 並 設 簿 登 記 使 用 時 間 及 人 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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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情形摘要01

案 號 裁 （ 指 ） 示 事 項 辦 理 情 形

11008-5 毒 品 管 理 機 制
產 生 重 大 漏 洞 ，
請 澈 底 檢 討 ，
並 從 「 人 」 、
「 事 」 與 「 物 」
等 面 向 落 實 改
革 。

法 務 部 已 推 動 建 置 科 技 化 贓 證 物 庫 管 理 系
統 ， 以 無 線 射 頻 識 別 系 統 （ R F I D ） 技 術
管 理 贓 證 物 庫 ； 修 正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第
1 8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 查 獲 易 生 危 險 、 有 喪 失
毀 損 之 虞 、 不 便 保 管 或 保 管 需 費 過 鉅 之 毒
品 ， 經 取 樣 後 於 判 決 確 定 前 得 銷 燬 之 ， 並
已 制 訂 「 檢 察 機 關 辦 理 查 獲 毒 品 判 決 確 定
前 銷 燬 作 業 辦 法 」 ， 於 1 1 0 年 5 月 1 日 施
行 ； 法 務 部 ( 調 查 局 ) 已 要 求 鑑 識 科 學 處 全
面 使 用 配 有 防 拆 密 封 條 之 證 物 袋 進 行 封 緘 。
每 年 2 次 銷 燬 以 減 少 保 管 量 、 配 合 法 務 部
建 置 R F I D 系 統 以 追 蹤 扣 案 毒 品 流 向 及 落
實 人 員 每 4 年 業 務 輪 調 制 度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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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案辦理情形02

指示
事項

年 輕 族 群 間 互 傳 可 藉 由 吸 食 毒 品 逃 避 兵 役 一 節 為 錯 誤 訊 息 ，
請 教 育 部 、 國 防 部 加 強 宣 導 ， 勿 讓 年 輕 學 生 有 錯 誤 認 知 ， 誤
觸 法 網 。 110.08.24第29次毒品防制會報，案號 ：11008-1

教育部
國防部

辦理
情形

1 . 教 育 部 ： 業 於 1 1 0 年 8 月 2 6 日 就 「 澄 清 網 路 傳 言 施 用 毒 品 者 未 來
可 免 服 兵 役 一 事 ， 係 屬 不 實 訊 息 」 ， 發 函 國 教 署 及 各 大 專 校 院 加
強 宣 導 ， 並 上 傳 校 安 通 報 系 統 、 防 制 學 生 藥 物 濫 用 資 源 網 ， 以 及
刊 登 於 9 月 份 「 學 務 通 訊 」 月 刊 ； 另 製 作 梗 圖 2 幅 ， 上 傳 藥 物 濫 用
資 源 網 及 粉 絲 團 進 行 宣 導 ， 截 至 1 1 0 年 1 2 月 8 日 止 ， 點 閱 率 約
7 , 0 0 0 人 次 ； 另 聯 合 新 聞 網 媒 體 見 出 1 則 。

2 . 國 防 部 ： 已 針 對 常 備 兵 役 軍 事 訓 練 人 員 入 營 後 即 實 施 2 小 時 反 毒 教
育 ， 宣 導 施 用 毒 品 不 但 無 法 免 除 兵 役 ， 且 須 接 受 悔 過 懲 罰 並 移 送
法 辦 等 嚴 重 後 果 ； 另 於 1 1 0 年 1 0 月 1 日 撰 製 「 吸 毒 無 法 免 兵 役 ，
誤 信 謠 言 毀 一 生 」 宣 導 文 宣 ， 上 傳 國 軍 法 律 事 務 網 與 國 軍 法 治 教
育 推 廣 小 教 室 社 群 網 站 ， 提 供 各 部 隊 運 用 宣 教 及 宣 導 各 級 官 兵 知
悉 。 1 1 0 年 1 月 至 1 1 月 ， 針 對 常 備 兵 役 入 營 後 實 施 2 小 時 反 毒 教
育 ， 合 計 2 3 3 場 次 ， 總 施 教 2 萬 9 , 8 5 2 人 次 ； 針 對 全 體 官 兵 反 毒
法 治 教 育 ， 合 計 實 施 3 , 3 8 3 場 次 ， 總 施 教 4 0 萬 4 , 8 9 7 人 次 。

管考
建議 擬 解 除 追 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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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案辦理情形02

指示
事項

新 興 毒 品 性 質 改 變 ， 毒 品 及 先 驅 原 料 等 均 日 新 月 異 ， 請 法 務
部 、 衛 福 部 等 相 關 部 會 先 期 防 治 ， 並 採 取 前 瞻 部 署 等 因 應 作
為 。 110.08.24第29次毒品防制會報，案號 ：11008-2

法務部
衛福部

辦理
情形

1 . 法 務 部 ： 已 修 正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第 2 條 規 定 ， 對 於 毒 品 列 管 審 議
採 取 一 次 性 列 管 政 策 。 1 0 9 年 1 2 月 2 3 日 完 成 全 部 一 次 性 毒 品 列 管
的 審 議 程 序 ， 通 過 新 興 精 神 活 性 物 質 列 管 毒 品 2 9 9 項 。 後 續 又 邀 集
學 者 專 家 及 相 關 機 關 共 同 檢 視 ， 將 一 次 性 列 管 毒 品 2 9 9 項 減 為 2 9 6
項 ， 經 行 政 院 於 1 1 0 年 9 月 2 日 公 告 施 行 。

2 . 衛 福 部 ： 業 於 1 1 0 年 6 月 3 0 日 完 成 修 正 「 濫 用 藥 物 尿 液 檢 驗 及 醫 療
機 構 認 證 管 理 辦 法 」 、 「 政 府 機 關 濫 用 藥 物 尿 液 檢 驗 實 驗 室 設 置 標
準 」 及 「 濫 用 藥 物 尿 液 檢 驗 作 業 準 則 」 ， 並 自 1 1 0 年 7 月 1 日 正 式
施 行 ； 建 置 新 興 毒 品 資 料 及 檢 驗 質 譜 圖 供 毒 品 實 驗 室 參 考 ， 提 升 實
驗 室 尿 液 檢 驗 能 力 ， 並 持 續 擴 充 手 持 式 拉 曼 光 譜 圖 資 料 庫 之 原 料 藥 、
毒 品 、 管 制 藥 品 及 新 興 毒 品 等 各 項 資 料 ， 與 警 政 署 刑 事 警 察 局 、 關
務 署 、 海 巡 署 及 國 防 部 憲 兵 指 揮 部 等 查 緝 單 位 互 享 拉 曼 光 譜 資 料 ，
提 供 第 一 線 查 緝 人 員 即 時 檢 出 新 興 毒 品 。 本 案 由 法 務 部 於 本 次 會 議
另 提 專 案 報 告 。

管考
建議 擬 解 除 追 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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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案辦理情形02

指示
事項

大 麻 使 用 氾 濫 、 請 加 強 宣 導 、 巡 檢 及 查 緝 。 另 部 分 影 藝 人 士
因 涉 吸 毒 ， 身 敗 名 裂 等 情 形 ， 應 讓 年 輕 人 偶 像 崇 拜 或 學 習 模
仿 者 有 所 警 惕 ， 請 因 應 環 境 情 勢 變 化 ， 共 同 合 作 提 出 辦 法 。
110.08.24第29次毒品防制會報，案號 ：11008-3

法務部
內政部
教育部
衛福部

辦理
情形

1 . 法 務 部 ： 召 開 「 加 強 查 緝 大 麻 及 新 興 毒 品 暨 毒 品 保 管 會 議 」 ， 由
臺 高 檢 署 統 合 六 大 緝 毒 系 統 強 化 查 緝 力 道 。 並 請 各 緝 毒 系 統 加 強
查 緝 網 路 及 新 興 通 訊 軟 體 。 另 與 教 育 部 、 衛 福 部 食 藥 署 合 作 ， 以
懶 人 包 、 p o d c a s t 進 行 反 毒 宣 導 ， 將 防 制 吸 食 大 麻 列 入 素 材 。

2 . 內 政 部 ： 1 1 0 年 1 至 1 1 月 查 獲 栽 種 大 麻 案 7 4 件 ， 查 扣 大 麻 植 株
8 , 8 1 6 株 ， 較 1 0 9 年 同 期 增 加 3 , 8 9 4 株 ， 並 將 查 緝 栽 種 大 麻 案 件
及 防 制 營 業 場 所 涉 毒 列 為 1 1 0 年 安 居 緝 毒 專 案 重 點 項 目 ， 專 案 期
間 查 獲 大 麻 植 株 1 , 2 8 8 株 ， 並 於 5 9 家 特 定 營 業 場 所 查 獲 毒 品 案
8 7 件 。

3 . 教 育 部 ： 與 法 務 部 、 衛 福 部 及 內 政 部 合 作 拍 攝 反 毒 宣 導 廣 告 ， 並
錄 製 「 防 制 新 興 毒 品 及 笑 氣 濫 用 」 ， 主 題 包 括 大 麻 、 笑 氣 及 新 興
毒 品 、 將 藝 人 吸 毒 產 生 模 仿 效 應 之 議 題 納 入 。 為 使 入 境 旅 客 暸 解
大 麻 於 臺 灣 屬 第 二 級 毒 品 ， 於 桃 園 機 場 入 境 廳 長 廊 燈 箱 進 行 宣 導 。

4 . 衛 福 部 ： 辦 理 「 我 反 毒 我 驕 傲 打 擊 毒 品 動 茲 洞 」 宣 導 大 麻 會 傷
害 人 體 記 憶 及 認 知 能 力 ， 總 計 1 萬 3 , 1 8 0 人 次 參 與 ， 並 結 合 網 紅
社 群 媒 體 ( F B 、 I G ) ， 吸 引 2 萬 5 , 1 7 1 次 互 動 ， 觸 及 人 數 約 5 3 萬
4 , 2 5 8 人 次 。

管考
建議 擬 解 除 追 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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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案辦理情形02

指示
事項

對 貨 棧 業 者 監 管 ， 已 建 立 分 級 管 理 、 不 定 期 查 核 、 負 責 人 資
格 審 查 、 人 員 出 入 管 控 、 強 化 倉 內 管 理 等 機 制 ， 請 嚴 格 督 導
關 務 署 ， 落 實 各 項 管 理 制 度 110.08.24第29次毒品防制會報，案號 ：11008-
4

財政部

辦理
情形

財 政 部 奉 行 政 院 1 1 0 年 1 0 月 2 6 日 會 議 羅 政 委 指 示 ， 與 臺 高 檢 署 於
1 1 月 1 6 日 關 務 邊 境 安 全 聯 繫 會 報 確 認 ， 推 動 取 消 空 運 快 遞 貨 物 併
袋 等 精 進 措 施 ； 出 入 人 員 管 控 方 面 ， 海 關 已 收 回 空 運 貨 棧 通 行 證 核
發 權 限 ， 臺 北 關 1 0 月 2 9 日 訂 定 貨 棧 通 行 證 管 理 作 業 規 定 ； 於 1 1 1
年 4 月 1 日 前 完 成 建 置 電 子 化 門 禁 系 統 ， 線 上 比 對 證 件 有 效 性 及 記 錄
人 員 出 入 資 料 。 在 負 責 人 資 格 審 查 方 面 ， 於 1 1 0 年 9 月 2 日 建 置 查 核
系 統 並 已 於 1 1 月 介 接 法 務 部 資 料 庫 ， 進 行 資 格 查 核 作 業 。 倉 內 管 理
方 面 ， 已 請 貨 棧 業 者 實 施 各 倉 以 不 同 顏 色 背 心 識 別 ， 報 關 業 員 工 、
貨 棧 員 工 及 承 攬 業 員 工 進 入 貨 棧 作 業 須 穿 著 制 服 ， 並 依 所 在 倉 間 套
上 不 同 顏 色 背 心 ， 以 強 化 倉 內 人 員 辨 識 。 另 責 令 貨 棧 業 者 不 得 將 動
力 機 具 ( 如 堆 高 機 ) 交 由 非 貨 棧 員 工 使 用 ， 並 設 簿 登 記 使 用 時 間 及 人
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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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案辦理情形02

指示
事項

法 務 部 調 查 局 航 基 站 發 生 毒 品 遺 失 及 長 期 有 主 管 人 員 調 包 毒
品 牟 利 案 ， 凸 顯 緝 毒 機 關 毒 品 管 理 機 制 之 重 大 漏 洞 ， 請 法 務
部 及 調 查 局 澈 底 檢 討 ， 並 從 「 人 」 、 「 事 」 與 「 物 」 等 面 向
落 實 改 革 110.08.24第29次毒品防制會報，案號 ：11008-5

法務部

辦理
情形

1 . 法 務 部 : 已 成 立 「 檢 察 機 關 贓 證 物 數 位 化 管 理 專 案 小 組 」 ， 推 動 建
置 科 技 化 贓 證 物 庫 管 理 系 統 ， 以 無 線 射 頻 識 別 系 統 （ R F I D ） 技 術
管 理 贓 證 物 庫 ， 建 立 贓 證 物 庫 管 理 之 科 技 化 與 透 明 化 。 1 1 0 年 度 試
辦 機 關 為 臺 北 等 6 個 地 檢 署 ， 由 臺 北 地 檢 署 負 責 開 發 統 一 適 用 於 全
國 之 系 統 軟 體 ， 並 於 開 發 完 成 後 安 裝 於 其 餘 地 檢 署 ， 將 於 1 1 1 年 度
建 置 完 成 ； 修 正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第 1 8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 查 獲 易 生 危
險 、 有 喪 失 毀 損 之 虞 、 不 便 保 管 或 保 管 需 費 過 鉅 之 毒 品 ， 經 取 樣 後
於 判 決 確 定 前 得 銷 燬 之 ， 並 已 制 訂 「 檢 察 機 關 辦 理 查 獲 毒 品 判 決 確
定 前 銷 燬 作 業 辦 法 」 ， 新 制 已 於 1 1 0 年 5 月 1 日 施 行 。
法 務 部 ( 調 查 局 ) : 已 要 求 鑑 識 科 學 處 辦 理 鑑 定 後 ， 全 面 使 用 配 有 防 拆
密 封 條 之 證 物 袋 進 行 封 緘 。 另 採 取 毒 品 銷 燬 前 複 驗 、 每 年 2 次 銷 燬
以 減 少 保 管 量 、 配 合 法 務 部 建 置 R F I D 系 統 以 追 蹤 扣 案 毒 品 流 向 及
落 實 人 員 每 4 年 業 務 輪 調 制 度 ， 杜 絕 類 似 事 件 再 度 發 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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